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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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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西南大学、重庆三峡职业学院、四川农业大学、

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重庆市合川区畜牧站、铁骑力士食品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国康动物福利

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悦孜企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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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生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动物友好型农场评价的基本要求、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生猪养殖年出栏 5 000 头以上的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915 仔猪、生长育肥猪配合饲料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T 17823 集约化猪场防疫基本要求

GB/T 17824.1 规模猪场建设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T 39235 猪营养需要量

GB/T 43168 生猪运输管理技术要求

NY/T 116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4254 生猪规模化养殖设施装备配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物友好型农场 animal friendly farm

在动物饲养全过程中关注动物健康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养殖场。

3.2

环境富集 environmental enrichment

提供动物达到心理、生理最佳状况所需的环境刺激，以寻求改善农场动物饲养质量的一种畜牧

原则。

4 基本要求

4.1 具有环境评价、用地手续、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登记证明，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2 2 年内未发生重大动物疫病、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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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畜禽养殖设施设备正常运转 1 年以上。

4.4 农场认可并践行动物福利的基本原则。

4.5 农场应制定动物健康计划，具体要求见附录A。

5 评价原则

5.1 公正客观

评价工作以现场情况、机构文件、原始记录等客观事实为依据，独立判断，不偏不倚，客观公

正。

5.2 全面准确

评价工作能够反映养殖企业动物福利水平，从多方面、多角度分析，全面精准确定评价方案和

指标。

5.3 科学严谨

评价人员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采取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

5.4 可操作

评价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养殖企业可落地执行。

5.5 定性定量相结合

对指标开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评分。

6 评价指标

6.1 指标构成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指标由 8 个一级指标组成，包括饲喂和饮水、农场建筑、环境、设施

设备、管理、生物安全、运输、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指标——生猪应符合

附录B的要求。

6.2 饲喂和饮水

6.2.1 饲喂

6.2.1.1 提供营养丰富的全价饲料，应符合 GB 13078 、 GB/T 39235 、GB/T 5915 的要求，且来

源可追溯；应有关于饲料主要原料组成和配比、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以及饲料添加剂的书面记录，

包括饲料生产企业或供应商的记录。

6.2.1.2 根据生猪的生长阶段及生理需求应保证猪只每天能够自由采食营养饲料。

6.2.1.3 不应给猪只饲喂用于以促生长为目的的药物饲料添加剂或非治疗用抗生素或改变身体成

分的物质。

6.2.1.4 母猪的饲喂应保持其健康和正常的繁殖能力，根据生产周期计划和维护母猪的体况变化，

定期进行猪只的体况评分，体况评分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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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5 应避免饲料类型和数量的突然变化，如进行限量饲喂，宜在饮食中添加粗纤维或在猪舍内

添加适宜的丰容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泥炭、稻草、锯末、木屑、泥土、石头、树枝、树叶等。

6.2.1.6 所有用于储存的料斗/料桶应具备防止鸟粪和害虫污染的措施。

6.2.1.7 仔猪 10 日龄左右，应开始提供教槽料，提供的教槽料要确保新鲜、易消化、无异味和无

霉变，并避免被母猪采食。

6.2.2 饮水

6.2.2.1 每天应提供充足、清洁、新鲜的饮用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6.2.2.2 做好饮水器日常清洁、消毒和保养，检查饮水器水流水质是否正常，发现异常或故障要及

时排除或维修。生猪日均饮水量及饮水器水流速度见附录D。
6.2.2.3 应做好预案，保证在无法正常供应饮水的情况下（例如低温冻结、干旱或当地水井资源污

染）能够应急供应适饮水。

6.2.2.4 饮水中添加药物或抗应激剂时，应使用专用设备，并做好书面记录。

6.3 农场建筑

6.3.1 农场建设应符合 GB/T 17824.1 的要求。

6.3.2 在各功能区应醒目、清晰、明确地设有展示动物福利的专用标识。

6.3.3 农场设计和建造时应保证猪只健康安全，圈舍及接触性设施设备表面无尖锐边缘、毛刺或突

出物，并在使用过程中定期维护和检查。

6.3.4 应使用无毒无害的建筑材料，建筑物和围栏的内表面应使用易清洁、消毒、更换的材料。

6.3.5 猪栏的位置不得隔绝猪只间的视野、声音或气味，应建设开展检疫或接受治疗的猪只隔离室。

6.3.6 猪栏的构造应便于对其表面有效清洁和消毒，且便于移出死猪。

6.4 环境

6.4.1 饲养空间

6.4.1.1 生长育肥猪及母猪饲养空间见附录E。
6.4.1.2 猪只在猪舍中应可自由转身并可完全伸展躺卧。

6.4.2 温度和湿度

猪舍内空气的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附录 F。

6.4.3 通风

6.4.3.1 猪舍应保持有效通风，空气自由流通。

6.4.3.2 应每周监测环境数据，其中可吸入粉尘为 1.5 mg/m3 ～ 5 mg/m3，二氧化碳浓度应低于 3
000 ppm ，氨气浓度应低于 25 ppm。

6.4.4 光照

光照强度为 30 Lx ～100 Lx ，猪舍透光构件保持清洁。光照时间不得低于 8 h。

6.4.5 噪音

生产噪声和外界传入噪声应低于 80 dB，符合 GB/T 17824.3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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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应激

应制定减少应激的措施。如夏季提供泥浆浴、人工或自然遮荫处，或湿帘、喷雾、冷却垫、喷

淋和/或风扇等降温措施，以防生猪热应激；冬季提供热风机、红外线保温灯等保温措施，以防生猪

冷应激。

6.4.7 躺卧区域

6.4.7.1 地面为没有栅孔的实心结构时，斜面范围 3.0% ～ 4.5%。

6.4.7.2 地面为漏缝地板时，其间隙和板条宽度范围为 18 mm ～ 25 mm。

6.4.7.3 猪只可随时进入。

6.4.7.4 躺卧区域应为实心区域，且有挡风保暖等设施。

6.4.8 产房

6.4.8.1 产房应干净、安静、舒适。

6.4.8.2 若有分娩栏，设置分娩栏时，尺寸不低于 1.8 m × 2.4 m，护栏应与栏壁间隔不低于 20 cm，

离地不低于 20 cm，且仔猪保护区不得低于 0.8 m2。

6.4.9 环境富集

6.4.9.1 宜提供猪只随时可表达翻拱、刨食、啃咬和咀嚼行为的可摆弄的材料。

6.4.9.2 当猪只出现咬杆、拱腹、咬耳、咬尾等异常行为时，应及时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调整饲

养管理方案并记录。

6.5 设施设备

6.5.1 装置应符合 NY/T 4254 要求。

6.5.2 自动设备应由饲养员或其他有资质的人员每天至少检查 1 次。

6.5.3 喂料器应保持清洁，不得有粪便、尿液和其他污染物，每天检查 2 次，易于猪只接触。

6.5.4 饮水器高度和流速应满足每头猪都能喝到水。保持干净、出水顺畅，每天检查 2 次。

6.5.5 电器装置具有良好的防护等级，安装时应防止猪只接近和啮齿类动物的啃咬，配备并定期检

测安全保护装置。

6.6 管理

6.6.1 人员管理

6.6.1.1 农场管理者应接受过有关动物友好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方面的专业知识，并

了解本文件的具体内容且在其管理过程中熟练运用。

6.6.1.2 农场饲养人员应接受过有关动物友好基础知识的培训，掌握动物健康和福利养殖方面的基

本知识，并掌握本文件的具体内容且在其操作过程中有效应用。

6.6.1.3 设备管理员应具备操作使用设备的能力，可以识别常见的故障迹象，了解发生故障时所要

执行的操作，并根据需要使用防护设备。

6.6.1.4 人员管理应具备的工作职责见附录G。
6.6.1.5 检查、移动猪只时应轻缓，不得抓住猪只的尾巴、耳朵或四肢拖拽。

6.6.1.6 无特殊情况不得使用电棒，当动物或人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可紧急使用，使用后，应在农场记

录中详细说明。

6.6.1.7 移动猪只时可使用赶猪拍、赶猪板等工具，不应用力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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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饲养管理

6.6.2.1 根据猪只不同生长周期进行分群饲养。

6.6.2.2 应提供安稳进食而不受同伴攻击或其他动物过度干扰的设施，如在食槽处添加头肩护栏设

施。

6.6.2.3 如果已出现猪只打斗并造成伤害的情况，制定动物健康计划时，应采取环境富集、降低饲

养密度、改变饲喂方式等措施。

6.6.2.4 出现下列情况时，可短时间对猪只实行空间限制或保定：

a) 为兽医用途进行检查、常规测试、血液取样、治疗或手术期间；

b) 在特定场合饲喂猪只时；

c) 标记、清洗或称重时；

d) 清理猪舍时；

e) 人工授精期间；

f) 等待装运时。

6.6.2.5 可使用耳标、印标的方式做永久性标识，不得将剪耳作为常规标识方法；不得戴鼻环。

6.6.2.6 每天至少巡查 2 次，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种动物福利问题都应得到妥善处理，并记录

归档。

6.6.2.7 仔猪断奶不低于 21 d 。

6.6.2.8 母猪应在预产期前 3 d ～ 7 d转入产房，并由专人负责。

6.6.3 健康管理

6.6.3.1 根据场内饲养猪只生长周期情况，制定猪只健康计划，见附录 A。
6.6.3.2 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应符合 GB/T 17823 要求。

6.6.3.3 可采取预防和控制寄生虫感染措施。

6.6.3.4 应密切关注猪只蹄部状况，定期检查蹄部是否有异常磨损、过度生长或感染的迹象。生病

和受伤猪只应隔离和治疗，特殊情况或治疗无效的猪只应征求主治兽医的处理意见，并实施人道屠

宰。

6.6.3.5 不应将切除新生仔猪犬齿尖锐部分作为常规操作。新生仔猪的犬齿尖应在出生后 4 h内尽

早切除。如果是病弱仔猪，则在出生后 3 d内进行。剪牙后，牙齿表面应完整光滑。

6.6.3.6 宜使用消毒过的设备阉割公猪，仔公猪应在 7 日龄内阉割，出于疾病原因阉割 7 日龄以

上的公猪时，应使用麻醉剂和术后镇痛剂。

6.6.3.7 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可进行公猪长獠牙的修剪操作，并确保其他动物的安全和保护饲养员

免受伤害。

6.6.3.8 无特殊情况，不允许断尾操作，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只能剪断最少量的尾部。

6.6.3.9 防止针头留置在猪只体内，反馈记录。

6.6.3.10 兽药使用应严格遵守《兽药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6.7 生物安全

6.7.1 隔离栏内生病和受伤猪只的尿液和粪便应单独处理，发生重大疫情的猪只排泄物应按《重大

动物疫情应急条例》有关规定处置。

6.7.2 出现不可逆转的疫病时或其他健康问题，应由专业人员对猪只按照要求采取科学处置。

6.7.3 所有死猪处理应符合《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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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粪污处理与利用应遵循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的原则。

6.7.5 应建立配套的粪污无害化处理设施或处理（置）机制，粪污处理和污染防治应符合 NY/T 1168
要求。

6.8 运输

6.8.1 生猪运输管理应符合 GB/T 43168 要求，长途运输途时，应在停靠点给猪只提供食物和饮水。

6.8.2 停车期间应当观察车辆状况和生猪健康状况，必要时对通风和隔离进行适当调整。

6.8.3 运输途径地温度高于 25 ℃或者低于 5 ℃时，应采取抗冷、热应激措施。

6.8.4 运输移动过程中不得出现和使用电棒。

6.8.5 如果需要为装卸设备提供坡道，倾斜角度不应超过 20%（11.3 度）。装载坡道和尾板都应

能够防止猪掉下来或滑倒。

6.9 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6.9.1 水资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水资源使用管理措施，如农场与水资源的相互影响、用于确定水资源相关影响的

方法、处理水资源相关影响的方式、企业的水资源使用目标等。

6.9.2 物料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物料使用管理措施，如物料对于生产经营的影响以及物料管理。

6.9.3 能源消耗

应制定并实施能源使用管理措施，如能源对于运营的影响，主要能源类型，能源的获取方式，

能源管理，工作人员节能意识及行动等。

6.9.4 其他自然资源消耗

应说明农场活动、产品和服务对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情况，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

海洋资源。

6.9.5 废水

6.9.5.1 应制定并实施废水管理措施，如废水排放许可证；排污口的申报、标识；废水污染物的种

类、来源、贮存、流向、检测；废水防治设施的建设及运行情况，如废水处理设备等。

6.9.5.2 排放应符合行业排放标准并提供确定达标的依据。

6.9.6 废气

6.9.6.1 应制定并实施废气管理措施，如废气排放许可证；废气排放口的申报、标识；废气污染物

的种类、来源、监测；废气防治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6.9.6.2 排放应符合行业排放标准并提供确定达标的依据。

6.9.7 固体废物

6.9.7.1 应建立无害废物信息管理制度，如无害废物排污许可证；无害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

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

6.9.7.2 无害废物的全过程应进行监控和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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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7.3 排放应符合行业排放标准并提供确定达标的依据。

6.9.8 温室气体

应列出排放温室气体相关生产运营活动和排放的温室气体类型，纳入考量的气体包括但不限于

CO2、CH4和N2O。

6.9.8 减排管理

农场可制定碳排放监测方案，收集生产活动数据，计算不同环节碳排放量，并制定温室气体减

排管理方针。

6.9.9 员工健康与安全

每年应定期开展职业安全风险防护培训，并保证培训覆盖率为100%。

6.9.10 产品安全与质量政策

可披露产品与服务的质量保障、质量改善等方面政策，产品与服务的质量检测、质量管理认证

机制，产品与服务的健康安全风险排查机制。

6.9.11 供应商的选择与管理

应制定并实施原材料选择标准，并制定原材料与产成品供应中断防范与应急预案。

6.9.12 应对公共危机

应披露其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的政策、措施和具体贡献成果。

6.9.13 应急风险管理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描述：

a) 应急风险管理体系，包括应急风险评估、应急程序、应急预案、应急资源状况等；

b) 重大公共危机和灾害事件应对预案。

6.9.14 信息披露实施

包括但不限于描述企业信息披露的组织、制度、程序、责任等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信息披露的内容、渠道、及时性等情况。

7 评价方法

7.1 评价总分为 100分，各一级指标的具体分值应符合附录 B的要求。

7.2 评价机构应采取实地检查、资料核查、随机抽查等多种方式开展评价工作。

8 评价结果

8.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用高级和标准级表示。

8.2 综合评分得分（含） 80.0 分以上，评为高级。

8.3 综合评分得分（含） 70.0 分以上，评为标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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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评价结果 3 年有效。

8.5 认定为动物友好型农场后发放的标识应符合附录H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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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动物健康计划——生猪

A.1 动物健康计划——生猪

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疫苗接种详案；

b) 关于治疗和猪群健康其他方面的信息；

c) 已知发病和死亡原因；

d) 猪群总体性能的可接受范围；

e) 生物安全措施；

f) 清洁和消毒政策。



T/CVDA—2024XXXX

10

附 录 B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生猪指标评价表

图B.1给出了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生猪指标评价表的格式。

图B.1 动物友好型农场等级评价——生猪指标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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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母猪体况评分表

C.1 母猪体况评分见表C.1。

表 C.1 母猪体况评分表

得分 骨盆，尾根 腰部 脊椎 肋骨 图示

1 分
盆骨高突，尾根周围深

陷。

腰很窄，脊横突
边缘锐利，侧腹

很空。

背部脊骨突出尖
锐。

肋骨突出。

2 分
盆骨明显，尾根周围凹

陷。

腰窄，脊横突边
缘仅被轻微覆

盖。
背部脊骨突出。

肋骨不明显。很难看到
突出的肋骨。

3 分 盆骨被覆盖。
脊横突边缘圆
满覆盖。

从肩部可见。 肋骨不显，但可触摸到。

4 分
盆骨需用力方可触摸
到，尾根部无凹陷。

脊横突边缘需
用力方可触摸

到。

用力方可触摸
到。

肋骨不显，很难触摸到。

5 分
不能触摸到盆骨，尾根

周围充满脂肪。

不能触摸到脊
横突，侧腹充盈

圆滚。

不能触摸到脊
骨。

不能触摸到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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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生猪日均饮水量及饮水器水流速度

D.1 生猪日均饮水量见表D.1。

表 D.1 生猪日均饮水量

类别 日均饮水量（L）

种公猪、空怀母猪 12～15

哺乳母猪 25～45

断奶仔猪 1～3

育成猪 25 kg 3～5

育成猪 45 kg 5～7

育肥猪 65 kg 7～9

育肥猪 90 kg 9～12

D.2 饮水器水流速度见表D.2。

表 D.2 饮水器水流速度

类别 流速（L/min）

保育猪 0.5

育成/育肥猪 1.0～1.5

后备母猪与空怀母猪 2.0

哺乳母猪 2.0

种公猪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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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生长育肥猪及母猪最低饲养空间

E.1 生长育肥猪最低饲养空间见表E.1。

表 E.1 生长猪最低饲养空间

活重（kg） 最低休息空间（m2/头） 最低饲养空间（m2/头）

10 0.10 0.15
20 0.15 0.225
30 0.20 0.30
40 0.26 0.40
50 0.31 0.47
60 0.36 0.55
70 0.41 0.61
80 0.45 0.675
90 0.475 0.715
100 0.50 0.75
110 0.53 0.80
120 0.75 1.10

E.2 母猪最低饲养空间见表E.2

表 E.2 母猪最低饲养空间

母猪类别 最低休息空间（m2/头） 最低饲养空间（m2/头）

经产母猪 1.5 3.5
初产母猪 1.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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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猪舍环境温度和湿度

F.1 猪舍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见表F.1。

表 F.1 猪舍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

猪舍类别 温度范围 ℃ 相对湿度 %

保育猪舍 24 ～ 28 50 ～ 70

哺乳仔猪保温箱 28 ～ 32 50 ～ 70

生长育肥猪舍 15 ～ 23 50 ～ 75

妊娠母猪舍 15 ～ 20 50 ～ 70

哺乳母猪舍 18 ～ 22 50 ～ 70

种公猪舍 15 ～ 20 5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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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工作职责

G.1 管理者

G.1.1 为饲养员制定并实施培训计划，定期更新，并提供持续专业发展的机会。

G.1.2 制定并实施应对火灾、洪涝或供应中断等紧急情况的计划和预防措施，并在电话旁和建筑物

入口张贴紧急联系电话号码。

G.1.3 在电话附近放置一份应急行动计划，突出标明发现紧急情况（如火灾、洪涝或停电）时应遵

循的流程。

G.1.4 确保动物健康计划得到实施和定期更新，数据并记录。

G.1.5 维护并提供生产数据和药物使用的记录。包括不限于农场所有进出生猪的记录文件，以及药

品使用的类别和数量。

G.1.6 制定和实施运输计划，包括动物标识方法，并最大限度地减少等待时间和对猪重新分群。

G.1.7 为受伤猪只制定紧急安乐死计划。

G.2 饲养者

G.2.1 识别猪只的正常行为、异常行为和恐惧的迹象。

G.2.2 识别常见疾病的迹象，了解预防和控制措施，并知道何时寻求兽医帮助。

G.2.3 了解猪只体况评分。

G.2.4 了解猪只正常蹄部的功能、解剖、护理和治疗。

G.2.5 了解猪只分娩和新生仔猪的护理。看护人员应具备分娩技术方面的经验和能力。

G.2.6 了解人性化地移动和装载猪只的方法。

G.2.7 了解人道安乐死的方法。

G.2.8 能够以积极而富有同情心的方式处理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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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规范性）

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图 H.1给出了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图 H.1 动物友好型农场标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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